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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約聘僱人員進用管理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屏東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為有效管理本府暨所屬機

關學校約聘僱人員工作規

範，提高行政效率，特訂定

本要點。 

一、屏東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為有效管理本府暨所屬機

關學校約聘僱人員工作規

範，提高行政效率，特訂定

本要點。 

未修正。 

二、本要點所稱之約聘僱人員，

指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及

其施行細則、行政院與所屬

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

員僱用辦法、各機關職務代

理應行注意事項、公務人員

留職停薪辦法等規定進用

之人員，及以契約僱用且適

用勞動基準法之人員，依其

經費來源，區分如下： 

（一）聘用人員、約僱人員：

經本府核定有案之年

度約聘僱計畫且列有

公務預算人事費，或接

受上級、其他機關全額

補助人事費或以自給

自足基金以人事費進

用之人員。 

（二）約聘僱職務代理人：經

提列公務人員相關考

試任用計畫之職缺、薦

任以下非主管人員留

職停薪、請假期間所遺

業務，得依相關法令約

聘僱人員辦理之職務

代理人、依「聘用人員

聘用條例」或「行政院

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

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

法」進用之聘僱人員於

因安胎事由請假、流產

假、娩假、育嬰留職停

二、本要點所稱之約聘僱人員，

指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及

其施行細則、行政院與所屬

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

員僱用辦法、各機關職務代

理應行注意事項規定進用

之人員，及以契約僱用且適

用勞動基準法之人員，依其

經費來源，區分如下： 

（一）約聘人員、約僱人員：

經本府核定有案之年

度約聘僱計畫且列有

公務預算人事費，或接

受上級、其他機關全額

補助人事費或以自給

自足基金以人事費進

用之人員。 

（二）約聘僱職務代理人：經

提列公務人員相關考

試任用計畫之職缺、薦

任以下非主管人員留

職停薪、請假期間所遺

業務，得依相關法令約

聘僱人員辦理之職務

代理人。 

（三） 定期僱用人員：指各機

關單位為推動工程相

關業務以工程管理費

僱用之人員。 

（四）約用人員：指各機關單

位應業務需要以接受

委託或補助之計畫經

為應現行職務代理態樣多元，爰

予明列；並為臻明確，酌作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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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薪期間所遺業務，再進

用之聘僱人員。 

（三） 定期僱用人員：指各機

關單位為推動工程相

關業務以工程管理費

僱用之人員。 

（四）約用人員：指各機關單

位應業務需要以接受

委託或補助之計畫經

費之人員或以其他相

關業務費進用之人員。 

費之人員或以其他相

關業務費進用之人員。 

三、約聘僱人員所擔任工作內容

及範圍之限制規定如下： 

（一）聘用人員為各機關應業

務需要，以發展科學技

術，或執行專門性業

務，或專司技術性研究

設計工作，非本機關現

有人員所能擔任者為

限。 

（二）約僱人員、定期僱用人

員、約用人員以所任工

作係相當分類職位公

務人員第五職等以下

之臨時性工作，而本機

關無適當人員可資擔

任者為限，其範圍如

次： 

1.訂有期限之臨時性機關

所需人員。 

2.因興辦工程臨時新增業

務，在該工程完工前所

需人員。 

3.辦理臨時新增業務，在

新增員額未核定前所

需人員。 

4.因辦理機關委託或委辦

之定期性事務所需人

員。 

三、約聘僱人員所擔任工作內容

及範圍之限制規定如下： 

（一）約聘人員為各機關應業

務需要，以發展科學技

術，或執行專門性業

務，或專司技術性研究

設計工作，非本機關現

有人員所能擔任者為

限。 

（二）約僱人員、定期僱用人

員、約用人員以所任工

作係相當分類職位公

務人員第五職等以下

之臨時性工作，而本機

關無適當人員可資擔

任者為限，其範圍如

次： 

1.訂有期限之臨時性機關

所需人員。 

2.因興辦工程臨時新增業

務，在該工程完工前所

需人員。 

3.辦理臨時新增業務，在

新增員額未核定前所

需人員。 

4.因辦理機關委託或委辦

之定期性事務所需人

員。 

為應現行職務代理態樣多元，爰

予明列；並為臻明確，酌作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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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5.因辦理季節性或定期性

簡易工作所需人員。 

（三）約聘僱職務代理人所任

工作為經提列公務人

員相關考試任用計畫

之職缺、薦任以下非主

管人員留職停薪、請假

期間所遺業務、依「聘

用人員聘用條例」或

「行政院與所屬中央

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

員僱用辦法」進用之聘

僱人員於因安胎事由

請假、流產假、娩假、

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所

遺業務。 

前項各類人員之聘(僱)用以

年度計畫中已列有預算或經

專案核准者為限。但不得擔任

或兼任法定主管職位。 

5.因辦理季節性或定期性

簡易工作所需人員。 

（三）約聘僱職務代理人所任

工作為經提列公務人

員相關考試任用計畫

之職缺、薦任以下非主

管人員留職停薪、請假

期間所遺業務。 

前項各類人員之聘(僱)用以

年度計畫中已列有預算或經

專案核准者為限。但不得擔任

或兼任法定主管職位。 

四、依本要點進用之人員，其資

格條件如下： 

（一）年齡十八歲以上，六十

五歲以下，並具有擬任

工作所需之知能條件。 

（二）無公務員任用法第二十

八條第一項第一款至

第八款、第十款至第十

一款情事之一者。 

四、依本要點進用之人員，其資

格條件如下： 

（一）年齡十八歲以上，六十

五歲以下，並具有擬任

工作所需之知能條件。 

（二）無公務員任用法第二十

八條第一項第一款至

第八款及第十款情事

之一者。 

配合「公務人員任用法」一百十

一年五月二十五日修正公布之

第二十八條第一項增訂第十款

「依其他法律規定不得任用為

公務人員」之消極資格要件，原

第十款遞移為第十一款，爰增訂

援引公務人員任用法規定之款

次以維公部門人事管理之一致

性。 

五、工作期限應按計畫所需時間

聘僱用之；如業務完成期限

超過一年時，得依原業務計

畫預定完成之時間，自一百

十三年起每年續聘僱一

次，至計畫完成時為止，聘

僱用期限超過五年時，應定

期檢討該計畫之存廢。 

    本要點人員於工程或計畫

結束、僱用期滿，或屆滿六

五、工作期限應按計畫所需時間

僱用之；如業務完成期限超

過一年時，得依原業務計畫

預定完成之時間，每半年續

僱一次，至計畫完成時為

止，僱用期限超過五年時，

應定期檢討該計畫之存廢。 

    本要點人員於工程或計畫

結束、僱用期滿，或屆滿六

十五歲之當月末日，應即無

一、 修正第一項，配合本府約

聘僱人員自一百十三年一

月一日起，改以一年一聘

方式換約，爰予明列起

日，一百十二年下半年仍

維持半年換約作業。 

二、 為臻明確，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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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十五歲之當月末日，應即無

條件終止契約關係。    

條件終止契約關係。 

六、依本要點進用之人員應訂立

契約，其內容如下： 

（一）聘(僱)用期間。 

（二）擔任工作內容及工作標

準。 

（三）聘(僱)用期間報酬及給

酬方式。 

（四）溢領報酬之處理方式。 

（五）權利及義務。 

（六）違背義務時，應負之責

任及解聘(僱)原因。 

（七）終止契約事由。 

（八）其他必要事項。 

聘(僱)用契約書格式如附

件。 

六、依本要點進用之人員應訂立

契約，其內容如下： 

（一）聘(僱)用期間。 

（二）擔任工作內容及工作標

準。 

（三）聘(僱)用期間報酬及給

酬方式。 

（四）溢領報酬之處理方式。 

（五）權利及義務。 

（六）違背義務時，應負之責

任及解聘(僱)原因。 

（七）終止契約事由。 

（八）其他必要事項。 

聘(僱)用契約書格式如附

件。 

未修正。 

七、各職缺支給報酬應本因事設

人及同工同酬原則，視工作

之繁簡難易、責任輕重及應

具備之知能條件，參照職位

分類標準及約僱人員報酬

標準表核實認定支給報酬

之薪點，以符合公平原則。 

七、各職缺支給報酬應本因事設

人及同工同酬原則，視工作

之繁簡難易、責任輕重及應

具備之知能條件，參照職位

分類標準及約僱人員報酬

標準表核實認定支給報酬

之薪點，以符合公平原則。 

未修正。 

八、依本要點進用之人員，其支

給報酬如下： 

（一）聘用人員依聘用人員比

照分類職位公務人員

俸點支給報酬標準表

規定辦理。 

（二）約僱人員依約僱人員報

酬標準表規定辦理。 

（三）約聘僱職務代理人依屏

東縣政府暨所屬各機

關學校約聘僱職務代

理人支給報酬標準表

規定辦理。 

（四）定期僱用人員及約用人

員依屏東縣政府暨所

八、依本要點進用之人員，其支

給報酬如下： 

（一）約聘人員依聘用人員比

照分類職位公務人員

俸點支給報酬標準表

規定辦理。 

（二）約僱人員依約僱人員報

酬標準表規定辦理。 

（三）約聘僱職務代理人依屏

東縣政府暨所屬各機

關學校約聘僱職務代

理人支給報酬標準表

規定辦理。 

（四）定期僱用人員及約用人

員依屏東縣政府暨所

為臻明確，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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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屬機關定期僱用、約用

人員支給報酬標準表

規定辦理。 

    本酬金薪點折合率依行政

院頒規定辦理，折合通用貨

幣後於僱用契約中訂定

之，另具風險工作費等固定

按月支給之費用亦應於契

約中訂定；但以補助經費僱

用者，如補助機關另有規

定，從其規定。 

屬機關定期僱用、約用

人員支給報酬標準表

規定辦理。 

    本酬金薪點折合率依行政

院頒規定辦理，折合通用貨

幣後於僱用契約中訂定

之，另具風險工作費等固定

按月支給之費用亦應於契

約中訂定；但以補助經費僱

用者，如補助機關另有規

定，從其規定。 

九、依本要點進用人員以公開甄

選方式辦理，應注意其品德

及對國家之忠誠，並應具有

擬任工作所需之知能，不得

僱用具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二十六條及第二十八條第

一項第一款至第八款、第十

款至第十一款所列不得任

用之情事者，且應將迴避進

用規定納入契約規範並簽

註具結書。 

九、依本要點進用人員以公開甄

選方式辦理，應注意其品德

及對國家之忠誠，並應具有

擬任工作所需之知能，不得

僱用具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    

十六條及第二十八條第一項

第一款至第八款及第十款所

列不得任用之情事者，且應

將迴避進用規定納入契約規

範並簽註具結書。 

理由同修正規定第四點說明。 

十、作業程序 

（一）提出計畫： 

1、以縣款、縣基金人事費

進用之約聘(僱)人員： 

（1）各單位、各機關於前

一年度六月十五日

前提報次年度約聘

(僱)計畫表。 

（2）人事處召集約聘(僱)

計畫審核小組委員

及用人單位擇期召

開審查會。 

（3）人事處依審核會議之

決議簽請縣長核定

次年度計畫，並副知

審計機關備查；各單

位據以編列預算。 

十、作業程序 

（一）提出計畫： 

1、以縣款、縣基金人事費

進用之約聘(僱)人員： 

（1）各單位、各機關於前

一年度六月十五日

前提報次年度約聘

(僱)計畫表。 

（2）人事處召集約聘(僱)

計畫審核小組委員

及用人單位擇期召

開審查會。 

（3）人事處依審核會議之

決議簽請縣長核定

次年度計畫，並副知

審計機關備查；各單

位據以編列預算。 

一、應本府組織修編，原「行政

處」及「研考處」自一百十

二年三月一日起整併為「行

政暨研考處」，爰予修正。 

二、為臻明確，酌作文字修正。

另為節能減碳，簽核草案減

少為一份，並以修正後資料

辦理核定。 

三、修正第二款第三目，為符現

行實務程序，刪除有關本府

定期僱用人員及約用人員

僱用名冊核定函應副知政

風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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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2、接受上級或其他機關全

額補助人事費進用之

約聘(僱)人員： 

由各業務機關單位依

據補助機關公文及相

關資料，填具聘(僱)用

計畫表一份，簽請縣長

核准後，移人事處核

定。 

3、定期僱用人員及約用人

員： 

由各業務單位依據補

助機關公文及相關經費

資料，填具僱用計畫表

一份，簽請縣長核准

後，將簽影本及計畫表

送人事處備查。 

（二）進用程序： 

1、依本要點進用之人員以

公開甄選方式辦理，必

要時得委託就業輔導

機構代為甄選，甄選結

果簽奉核准後聘(僱)

用之。 

2、人員進用應遵守公務人

員任用法第二十六條

第一項迴避任用之規

定（各機關長官對於配

偶 及 三 親 等 以 內 血

親、姻親，不得在本機

關任用，或任用為直接

隸屬機關之長官。對於

本機關各級主管長官

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

血親、姻親，在其主管

單位中應迴避任用）。 

3、本府各單位： 

(1)聘用人員及約僱人員： 

各 用 人 單 位 填 報 聘

2、接受上級或其他機關全

額補助人事費進用之

約聘(僱)人員： 

由各業務機關單位依

據補助機關公文及相

關資料，填具聘(僱)用

計畫表六份，簽請縣長

核准後，移人事處核

定。 

3、定期僱用人員及約用人

員： 

由各業務單位依據補

助機關公文及相關資

料，填具僱用計畫表六

份，簽請縣長核准後，

將簽影本及計畫表送人

事處備查。 

（二）進用程序： 

1、依本要點進用之人員以

公開甄選方式辦理，必

要時得委託就業輔導

機構代為甄選，甄選結

果簽奉核准後聘(僱)

用之。 

2、人員進用應遵守公務人

員任用法第二十六條

第一項迴避任用之規

定（各機關長官對於配

偶 及 三 親 等 以 內 血

親、姻親，不得在本機

關任用，或任用為直接

隸屬機關之長官。對於

本機關各級主管長官

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

血親、姻親，在其主管

單位中應迴避任用）。 

3、本府各單位： 

(1)約聘人員及約僱人員： 

各 用 人 單 位 填 報 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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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僱)用名冊一份及相

關資料簽會人事處、主

計處、行政暨研考處、

財稅局，經縣長核准

後，移人事處核定聘

(僱)用名冊，聘(僱)用

名冊核定後由用人單

位通知當事人辦理到

職手續，並完成契約書

及具結書之簽訂、用印

事宜（契約書二份及具

結書一份於到職一週

內送人事處備查，用人

單位及當事人各自存

契約書一份）。 

(2)定期僱用人員及約用

人員： 

各 用 人 單 位 填 報 聘

(僱)用名冊一份及相

關資料簽會人事處、主

計處、行政暨研考處、

財稅局，經縣長核准

後，授權自行核定僱用

名冊(副知主計處、人

事處、行政暨研考處、

財稅局、審計部臺灣省

屏東縣審計室)，僱用

名冊核定後始得通知

當 事 人 辦 理 到 職 手

續，完成契約書及具結

書之簽訂、用印事宜

（契約書一份及具結

書一份於到職一週內

送人事處備查，用人單

位及當事人各自存契

約書一份）。 

4、一、二級機關： 

由各機關辦理公開甄

選，並將甄選結果及擬

(僱)用名冊八份及相

關資料簽會人事處、主

計處、行政處、財稅

局，經縣長核准後，移

人事處核定聘(僱)用

名冊，聘(僱)用名冊核

定後由用人單位通知

當 事 人 辦 理 到 職 手

續，及完成契約書及具

結書之簽訂、用印事宜

（契約書二份及具結

書一份於到職一週內

送人事處備查，用人單

位及當事人各自存契

約書一份）。 

(2)定期僱用人員及約用

人員： 

各 用 人 單 位 填 報 聘

(僱)用名冊八份及相

關資料簽會人事處、主

計處、行政處、財稅

局，經縣長核准後，授

權自行核定僱用名冊

(副知主計處、人事

處、行政處、政風處、

財稅局、審計部臺灣省

屏東縣審計室)，僱用

名冊核定後始得通知

當 事 人 辦 理 到 職 手

續，完成契約書及具結

書之簽訂、用印事宜

（契約書二份及具結

書一份於到職一週內

送人事處備查，用人單

位及當事人各自存契

約書一份）。 

4、一、二級機關： 

由各機關辦理公開甄

選，並將甄選結果及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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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聘(僱)用名冊報府核

准。 

5、各級學校約聘僱職務代

理人： 

（1）代理期間未滿一個月

者，授權由各校自行

辦理。 

（2）代理期間一個月以上

者，學校填具聘(僱)

用計畫表函報本府核

定有案者，由學校辦

理公開甄選，並將甄

選結果及擬聘(僱)用

名冊報府核准。 

（三）離職程序： 

1、本府各單位： 

(1)約聘(僱)人員： 

期滿離職，應辦理離職

手續，如期滿前先行離

職，應於一個月前書面

提出申請，經奉准後據

以辦理離職手續。 

(2)定期僱用人員及約用

人員： 

期滿離職，應辦理離職

手續，如期滿前先行離

職，依勞動基準法之規

定，提出書面終止勞動

契約之預告期間，依下

列各款規定辦理，並經

奉准後據以辦理離職

手續： 

甲、繼續工作三個月以上

一年未滿者，於十日

前提出申請。 

乙、繼續工作一年以上三

年未滿者，於二十日

前提出申請。 

丙、繼續工作三年以上

聘(僱)用名冊報府核

准。 

5、各級學校約聘僱職務代

理人： 

（1）代理期間未滿一個月

者，授權由各校自行

辦理。 

（2）代理期間一個月以上

者，學校填具聘(僱)

用計畫表函報本府核

定有案者，由學校辦

理公開甄選，並將甄

選結果及擬聘(僱)用

名冊報府核准。 

（三）離職程序： 

1、本府各單位： 

(1)約聘(僱)人員： 

期滿離職，應辦理離職

手續，如期滿前先行離

職，應於一個月前書面

提出申請，經奉准後據

以辦理離職手續。 

(2)定期僱用人員及約用

人員： 

期滿離職，應辦理離職

手續，如期滿前先行離

職，依勞動基準法之規

定，提出書面終止勞動

契約之預告期間，依下

列各款規定辦理，並經

奉准後據以辦理離職

手續： 

甲、繼續工作三個月以上

一年未滿者，於十日

前提出申請。 

乙、繼續工作一年以上三

年未滿者，於二十日

前提出申請。 

丙、繼續工作三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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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者，於三十日前提出

申請。 

2、一、二級機關及學校約

聘(僱)人員及定期僱

用(約用)人員，期滿離

職或先行離職者，應辦

理離職手續，並於離職

後一週內報府備查。 

者，於三十日前提出

申請。 

2、一、二級機關及學校約

聘(僱)人員及定期僱

用(約用)人員，期滿離

職或先行離職者，應辦

理離職手續，並於離職

後一週內報府備查。 

十一、依本要點進用之人員應遵

守下列規定： 

（一）依規定時間服勤，未奉

長官核准不得擅離職

守。 

（二）服從長官指示及管理人

員調度，不得逃避推

諉，不得從事外務或損

害團體紀律，影響機關

聲譽之行為。 

（三）約聘僱人員執行職務

時，遇有涉及本身或配

偶、二親等內親屬之利

害事件，應行迴避。 

十一、依本要點進用之人員應遵

守下列規定： 

（一）依規定時間服勤，未奉

長官核准不得擅離職

守。 

（二）服從長官指示及管理人

員調度，不得逃避推

諉，不得從事外務或損

害團體紀律，影響機關

聲譽之行為。 

（三）約聘僱人員執行職務

時，遇有涉及本身或配

偶、二親等內親屬之利

害事件，應行迴避。 

未修正。 

十二、依本要點進用之人員不得

為下列行為： 

（一）違背職務之行為。 

（二）接受招待、餽贈、收取

回扣及其他不法利益。 

（三）假藉職務上之便利，獲

取與職務有關之利益。 

（四）經營商業、取得對營利

事業有直接監督或管

理權限之股份或出資

額。 

（五）除法令規定外，不得兼

任他項公職、領證職業

及其他反覆從事非社

會公益性質之同種類

行為業務。 

（六）其他依「公務員服務法」

十二、依本要點進用之人員不得

為下列行為： 

（一）違背職務之行為。 

（二）接受招待、餽贈、收取

回扣及其他不法利益。 

（三）假藉職務上之便利，獲

取與職務有關之利益。 

（四）經營商業、投機事業，

及兼任他項公職或業

務。 

配合公務員服務法一百十一年

六月二十二日修正公布，就公務

員之經商、投資及兼職限制予以

重新規定，爰修正第四款，並增

列第五款、第六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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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及相關規定不得從事

之行為。 

十三、依本要點進用之人員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服務機關

學校得不經預告終止契

約： 

（一）具「公務人員任用法」

第二十六條第一項及

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

一款至第八款、第十款

至第十一款規定所列

不得任用之情事。 

（二）違反公務員服務法有關

之規定。 

（三）於訂立勞動契約時為虛

偽意思表示，使本府誤

信而有受損害之虞。 

（四）對於本府員工實施暴行

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 

（五）依刑事訴訟程序，被通

緝或羈押，或受有期徒

刑 以 上 刑 之 宣 告 確

定，而未諭知緩刑或未

准易科罰金。 

（六）故意損壞本府設備、物

品，或故意洩漏業務上

之秘密致受有損害。 

（七）繼續曠職四日，或一年

內曠職達十日。 

（八）其他違反勞動契約或工

作規則，情節重大。 

十三、依本要點進用之人員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服務機關

學校得不經預告終止契

約： 

（一）具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

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

至第八款及第十款不

得為公務人員之消極

資格者。 

（二）違反公務員服務法有關

之規定。 

（三）於訂立勞動契約時為虛

偽意思表示，使本府誤

信而有受損害之虞。 

（四）對於本府員工實施暴行

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 

（五） 依刑事訴訟程序，被通

緝或羈押，或受有期徒

刑 以 上 刑 之 宣 告 確

定，而未諭知緩刑或未

准易科罰金。 

（六）故意損壞本府設備、物

品，或故意洩漏業務上

之秘密致受有損害。 

（七）繼續曠職二日，或一年

內曠職達五日。 

（八）其他違反勞動契約或工

作規則，情節重大。 

一、修正第一款，理由同修正規

定第四點說明，並增列同法

第二十六條不得任用之規

定。 

二、配合本府約聘僱及約用定僱

人員契約自半年一聘改為

一年一聘，爰修正第七款終

止契約曠職日數。 

十四、聘用人員、約僱人員、約

聘僱職務代理人差假依行

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

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

定期僱用人員及約用人員

差假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

理，以接受委託或補助經

費進用之人員，如補助(委

十四、約聘人員、約僱人員、約

聘僱職務代理人差假依行

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

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

定期僱用人員及約用人員

差假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

理，以接受委託或補助經

費進用之人員，如補助(委

為臻明確，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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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託)機關另有規定，從其規

定。 

託)機關另有規定，從其規

定。 

十五、各單位主管應就其工作、

操行、學識、才能，定期

依屏東縣政府及所屬機關

學校約聘僱人員考核要點

辦理考核。 

十五、各單位主管應就其工作、

操行、學識、才能，定期

依屏東縣政府及所屬機關

學校約聘僱人員考核要點

辦理考核，半年考核一

次，考核結果作為續僱之

參酌依據。 

本管理要點中有關考核規定，依

據屏東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

約聘僱人員考核要點辦理。 

十六、本要點聘用人員、約僱人

員、約聘僱職務代理人不

適用公務人員俸給、考

績、退休撫卹及公教人員

保險等法規之規定。但應

依規定參加勞工保險及適

用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

職給與辦法，享有各項勞

工保險給付及離退給與。 

十六、本要點約聘人員、約僱人

員、約聘僱職務代理人不

適用公務人員俸給、考

績、退休撫卹及公教人員

保險等法規之規定。但應

依規定參加勞工保險及適

用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

職給與辦法，享有各項勞

工保險給付及離退給與。 

為臻明確，酌作文字修正。 

十七、定期僱用人員及約用人員

適用勞動基準法，其服務

年資於擔任正式公務人員

後，不得依公務人員俸給

法施行細則規定採計年資

核計加級及併計為退休年

資、且不適用聘僱用人員

離職儲金及撫慰金之規

定。 

十七、定期僱用人員及約用人員

適用勞動基準法，其服務

年資於擔任正式公務人員

後，不得依公務人員俸給

法施行細則規定採計年資

核計加級及併計為退休年

資、且不適用聘僱用人員

離職儲金及撫慰金之規

定。 

未修正。 

十八、受中央機關補助或委託研

究經費僱用之人員，應依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

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

規定辦理。 

十八、受中央機關補助或委託研

究經費僱用之人員，應依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

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

規定辦理。 

未修正。 

十九、本要點人員不適用各該機

關組織法規所定簡任職或

薦任職各項職務之名稱，

並不得兼任有職等之職務

及各機關法定主管職位。 

十九、本要點人員不適用各該機

關組織法規所定簡任職或

薦任職各項職務之名稱，

並不得兼任有職等之職務

及各機關法定主管職位。 

未修正。 

二十、各機關原列出缺不補聘僱

人員，應嚴予管制，經核

二十、各機關原列出缺不補聘僱

人員，應嚴予管制，經核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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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定增加編制員額者，應配

合精減聘僱人員名額。 

定增加編制員額者，應配

合精減聘僱人員名額。 

二十一、本要點有未盡事宜或遇

法令修改時，除依本府相

關規定、聘(僱)用契約書

辦理外，均依有關法令規

定辦理之。 

二十一、本要點有未盡事宜或遇

法令修改時，除依本府相

關規定、聘(僱)用契約書

辦理外，均依有關法令規

定辦理之。 

未修正。 

 


